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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式轉變對教師評分 

的影響及對策反思 

廖 梁*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 

自 2015 年始，在香港的高等院校，學生學業評估由常模參照評估轉為標準參照 

評估。評估方式的轉變需要教師打破以往的評分習慣，對他們有一定挑戰。在標準 

參照評估實施初期，教師評分有兩個特點：一是評分依然受到常模評估方式影響， 

二是評分自主權有所提升。教師是否保留常模參照評分取決於院系能否就評估標準的 

使用和闡釋提供足夠的評分交流，以及院系對評估結果所採取的問責方式；教師對 

評分自主的要求則是標準參照評估本身的精神和教師對學術自由的捍衞所共同決定。

要幫助教師更好地過渡至一種新的評估方式，需要關注學校問責、院系支持、教師 

學術自由三個層面並作反思。 

關鍵詞：標準參照評估；問責；評分過程；評分自主權；學術自由 

引 言 

自 2015 年，應香港質素保證局要求，香港的高等院校就學生學業評估陸續採取 

標準參照評估（criterion-referenced assessment），此前各院校均採取常模參照評估

（norm-referenced assessment）的方式。常模參照評估是根據學生在班級表現的優異 

程度進行成績評定，實際操作上學校會限制各等級人數，從而令整體的成績分布符合

正態分布（Lok et al., 2016; Popham, 1978），因此這種評估方式又被稱為根據分數分布

曲線而評分（grading on a bell curve）（Quality Assurance Council, 2015）。常模參照 

評估的理念在於鑑別和選拔人才，但自 20 世紀 60、70 年代，西方一些教育學家， 

例如 Glaser（1963）、Carroll（1963）、Bloom（1968）陸續對這種評估方式提出質疑，

質疑聚焦於評估目的究竟在於區分學業表現高低還是了解學生掌握了哪些知識和 

技能？Bloom和 Carroll主張評估目的不應只是比較學業表現的優劣，還需了解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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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情況。Glaser則首先提出標準參照評估的概念，1 指出要了解學生的學習程度，應

採取一種新的學業評估方式；它通過制定一系列學生所能達到的知識和能力指標， 

確定一門具體科目的評估標準，教師不再根據分數分布，而是依據評估標準的表現 

評分和評定等級。標準參照評估目的在於通過評估標準（assessment criteria）的清晰化

和公開化，使學生清楚自身的能力表現，進而建立起對學習過程的元認知（meta- 

cognition）和對學習進程的自我調節（self-regulating）（Sadler, 1989）。此外，相對於

常模參照評估，標準參照評估更關注學生的「真實表現」，避免因為比較和競爭而令

學生失去獲得「真實分數」的機會，以促進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加強學生之間的合作

和互助。應該說，它是一種比常模參照更為強調「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 center）和

「以評促學」（assessment for learning）的評估理念。 

然而在實踐時，由常模參照評估轉向標準參照評估面臨諸多挑戰。對許多教師來

說，常模參照評估的「風險」遠小於標準參照評估。採取常模參照時，每個等級的 

人數會有相應規定，這樣出來的分數雖然不一定反映學生的真實表現，但至少表面 

看來符合分數分布要求，不至於出現大量高分或大量不合格的「反常」現象。假如要

完全轉向標準參照評估，相當於失去了「等級限制」的安全欄。完全依照評估標準 

評分並非易事：一方面，常模參照評估的慣性難以去除，以香港高等院校實施標準 

參照的經驗來看，2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無論是校方問責還是教師評分仍然容易受常模

評分思維影響；另一方面，許多教師質疑，標準參照評估是否會造成學業評估的過分

主觀化，從而導致高分泛濫（grade inflation）？ 

雖然標準參照評估解除了等級約束，賦予了教師更大的評分權，但教師所需擔負

的責任亦更大。教師如何依據評估標準的要求給出公平的評分，如何吸納標準參照的

內核理念從而令評估真正實現「以評促學」，無論對於教師、學生、學校或學業評估

品質的影響都是深遠的。要令教師更好地使用標準參照評估，首先需要了解他們在 

評估轉變期所面臨的問題並思考相應對策。本研究探討了在常模參照評估轉向標準 

參照評估初期，教師最關注哪些問題？又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教師應用評估標準？這些

因素如何影響評分過程？借助透視這些問題，文章討論了從哪些層面為教師所面臨的

改變作準備，以幫助教師和學校更好地適應和運用這種新的評估方式。 

文獻回顧 

評分過程的複雜性 

評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關於教師在評分過程中的心理決策的相關研究則較少

（Joughin et al., 2017）。部分學者認為評分是教師的專業判斷，具個人化特徵（Grainger 

et al., 2008），屬默會知識的一部分，它是隱晦且不被闡釋的（Sadler, 2005）。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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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分過程中使用的默會知識又稱為內在標準框架（internal framework）（Bloxham, 

den-Outer, et al., 2016）或隱性標準（tacit criteria）（Liao, 2022; Sadler, 2005），它在

評分過程所起的作用甚至比外部評估標準更大。在 Bloxham, Boyd, et al.（2011）的 

實證研究中，她們採取放聲思考的方法記錄教師的評分過程，發現不同教師存在不同

的內在標準框架，包括對評估標準的解釋不同、只使用部分評估標準、使用另外的 

評估標準代替現有標準等。研究者進一步指出，內在標準框架決定了教師對評估標準

的闡釋、理解和應用，令評分行為呈現個體差異。 

另一些學者則從社會情境脈絡觀察教師的評分行為，認為評分不是孤立的個人 

行動，而是受環境因素的影響（Rust et al., 2005; Shay, 2004, 2005）。南非學者 Shay 

（2004）結合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會實踐理論，研究了教師評分過程中的 

影響因素。她指出教師評分是社會文化脈絡下的情境式闡釋行為（socially situated 

interpretive act），任何跟評估活動相關的持份者和環境均會對評分產生影響，評估 

行為產生於這些人和物構成的「場域」（field）和「習慣」（habitus）之中。教師的

評分不僅與個人判斷有關，還與學校願景、院系文化、同行關係、學生印象這些因素

密切相關。 

無論評分屬於個人化行為還是社會化行為，由於受到默會知識和社會情境脈絡的

雙重影響，評分過程通常都隱晦而難以理解。評估過程的不透明會加大對評估的問責

難度（Bloxham & Boyd, 2012; Sadler, 2017），校方與教師之間就評分結果的處理亦 

時有矛盾（Leathwood, 2005）。Hill（2011）總結了幾起關於成績評定的司法糾紛案件，

發現其中的矛盾均源自校方和教師對評分權力的爭議。校方對教師評分權干涉過多會

引起教師不滿，但如果學校對評分結果採取無為態度，又會使得評估質素受到影響。

評估過程的不透明亦會加深學生對評估看法的隔閡。諸多研究顯示學生對評估結果的

滿意度不高（McMorran et al., 2017），認為評估標準不明確（賈周聖，2014），師生

之間缺乏針對評估的溝通（Brown & Wang, 2016），成績結果不是由個人能力或努力

決定，而是由教師個人意願決定（O’Hagan & Wigglesworth, 2015）等等。 

不少學者試圖從不同角度解釋造成評估過程晦澀、缺乏透明的原因。有學者指出

教師通常基於自身經驗、專業訓練、教育價值理念等理解評估標準，從而造成闡釋和

評分的差異（Bloxham, den-Outer, et al., 2016; Sadler, 2009a）；亦有學者則從評估的 

判斷方式上對教師評分的差異加以解釋。Sadler（2005, 2009b）指出教師在使用評分 

量表（grading rubric）時有兩種取向：一是根據每條評估標準的要求評分，以得出最終

分數，這種方式叫分析式判斷（analytic judgement）；另一則是根據學生表現給出一個

綜合評分，這種方式叫整體式判斷（holistic judgement）。整體式判斷與鑑賞藝術品的

行為模式相似，教師通常基於「直覺」作判斷，並認為將評估分解為不同指標會破壞

學生能力表現的整體性和連貫性。 



30 廖 梁 

對於標準參照評估而言，採取分析式判斷似乎理所當然，但實際情況卻不盡然。

實證研究顯示，許多教師在基於量表評分時，並不會逐條按評估標準分析進而相加 

得出總成績，而是使用整體式判斷，基於「印象」和「直覺」給分（Grainger et al.,  

2008）。還有一些教師則是首先使用整體式判斷，再根據評分量表分配各評估指標上

的分數（Bloxham, Boyd, et al., 2011）。這些研究結果正符合 Sadler（2009b）所描述的

「雙重判斷方式」，即教師在成績判定中，實際上存在分析式和整體式的混合判斷，

且教師並未清楚覺察自己究竟採取哪種判斷方式。無論是雙重判斷方式的存在，抑或

判斷本身難以覺察的特點，都令原本就複雜且隱性的評分過程變得更加難以理解。 

標準參照評估實施過程及問題 

標準參照評估的核心是使用外在、確定的評估標準評定成績，因此其實施過程便

是對評估標準的實踐應用。具體過程包括：確定評估標準、設計評分量表、使用評分

量表、評分後針對評估標準做校準（moderation or calibration）（廖梁等，2021；Carlson 

et al., 2000）。社會建構視角 3是標準參照評估實施中最常見的視角。例如 Rust et al.

（2005）提出一個建構式的評估過程模型（social constructivist assessment process  

model），主張評估是教師和學生對評估標準的雙向建構過程。教師需要就評估標準的

含義不斷討論和詮釋，並在教師之間形成實踐共同體（community of practice）（Bearman 

& Ajjawi, 2021; Wenger, 1998）；評估標準的內涵經過建構之後，再與學生就評估過程

繼續溝通和解釋；最後根據評分結果的反饋，實踐共同體成員對評估標準進一步反思

和修正。社會建構模式的意義在於注重教師對評估標準的再闡釋和修正，而不是將 

評估標準視為政策性、權威的、不可改變的事物。教師之間增強對評估標準的互動，

可以減少對評分標準的個人化闡釋，使得評分更加公平；亦能改變評估標準在評分 

實踐中常被忽略的狀況，令外在評估標準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社會建構視角對教師如何詮釋評分標準，尤其是如何協調不同的個人化闡釋提出

了思考。諸多研究者指出要協調個人化闡釋，需要針對外在評估標準建構「共同理解」

（shared understanding）（O’Connell et al., 2016; Sadler, 2013; Watty et al., 2014）。 

「共同理解」能夠在評估標準的規範下減少教師之間的評分差異，從而提升評分信度

（grade reliability）（Baume et al., 2004; Liao, 2022）。建構「共同理解」則是以探討 

評估過程為中心，在實踐共同體中為教師提供充足的評分交流機會；具體可以包括 

評分之前對評估標準的學習、認識、評分培訓等，以及評分之後通過校準對評估標準

的使用進行討論（廖梁等，2021；Zahra et al., 2017）。然而，無論是評分之前的學習

和交流，還是評分之後的校準和討論，在實踐中均遇到一定困難。這些困難既包括 

外在支持方面的缺乏，例如評分交流的機會不多、評分培訓的設計瑕疵、校準受到 

成績結果的影響、不夠聚焦於評分標準內容本身等，亦包括教師個人化闡釋致使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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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有效「共同理解」的問題（廖梁、梁美儀，2022；Liao, 2022; O’Connell et al., 2016; 

Zahra et al., 2017）。 

教師在評估轉變中遇到的困難 

要令教師改變已經習慣的評估方式，轉而使用新評估方式是評估改變（assessment 

change）中的一個難點。諸多因素揭示出評估轉變過程中的困難。例如，如果教師 

感覺被排除在評估實踐之外（Deneen & Boud, 2014），或者發現自身在評估中所能夠

發揮的作用被壓縮（Simper, 2020），均會對新評估產生牴觸心理。此外，政策制定 

一方缺乏清晰指令，或者與教師溝通不佳，亦會影響教師對新評估的恰當使用（Brower 

et al., 2017）。拋開政策實施等外部影響因素，教師自身的因素亦加大了評估轉變的 

難度。有研究總結出五個阻礙評估改變的心理暗示，分別是：維持現狀心理、時間 

規劃、習慣影響、稟賦效應和宜家效應、對評分過於自信（Joughin et al., 2017）。 

這些心理歸根結柢在於教師並沒有真正了解新評估的要求，且對已經習慣的評估方式

過於樂觀。在看不到潛在問題的情況下，教師對於改變自然缺乏動力。Joughin et al.

進一步指出，僅僅依靠教師單方面的力量並不能令評估行為發生改變，「要令評估 

行為發生改變，只考慮教師這一層面的做法非常普遍，但實際上這是錯誤的」 

（p. 1229），如何組織和實施評估理念，學校、院系在評估轉變中同樣發揮重要作用；

如果只是採取政策傳達或者「例行公事」般監督的做法，只會令教師抱怨，「除非 

將評估置於教學中心地位，以及評估品質受高度重視，否則，自上而下的政策號召 

難以令教師改變評分習慣」（p. 1229）。 

實證研究設計 

研究目的和問題 

對於所有香港高等院校而言，從常模參照評估轉向標準參照評估是學生學業成績

評定中的共同經歷。從評分本身的複雜性、評估改變的難度和評估標準在實施中的 

問題來看，向標準參照評估的轉變並非水到渠成之事。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於呈現評估

轉變過程中教師所遇到的問題。此外，標準參照評估雖然在香港屬於較新的評估方式，

但在西方一些高等院校，已經實施了較長時間。儘管標準參照評估的實施歷史並不 

短暫，但在實際評分時如何「恰當」使用評估標準，從已有文獻來看，還存在諸多 

需要審慎思考的問題，例如：如何看待外部評估標準與教師隱性標準之間的張力？ 

教師的評分決策有多大程度受外部評估標準的影響？本研究目的之二在於通過探究 

教師與評估標準的互動，了解評分背後的考慮和決策，討論評分的影響因素。從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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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而言，理解在轉變期所面臨的問題和評分的影響因素，能夠幫助教師、院系和 

大學更好地實施這種新的評估方式。從評估理論層面而言，這些問題的呈現和分析 

能揭示評估標準在評分運用中的複雜性，從而進一步探究標準參照評估有效實施的 

條件。具體而言，研究將回答以下問題： 

1. 在向標準參照評估轉變的過程中，教師對標準參照評估的總體評價如何？感知到

哪些實施中的困難？ 

2. 教師如何使用評估標準來評分？評分背後的考慮有哪些？ 

3. 評估轉變期中的評分呈現哪些特點？這些特點如何形成？ 

4. 如何幫助教師度過評估轉型期，並促進標準參照評估的實施？ 

研究背景 

香港中文大學自 2018 年開始，全部院系和教學單位均由常模參照評估轉為標準 

參照評估。中文大學鼓勵各院系根據學科自身特徵，自行探索和確立適合課程要求的

標準參照評估。研究資料基於對中文大學某一教學單位（下稱 A部門）的觀察，以及

對部分教師的訪談。A 部門為中文大學本科學生提供系列必修課程，選擇 A 部門為 

研究案例，主要基於三點： 

1. 該部門所開設的必修課程是由二十多名全職教師組成的團隊共同完成，相對於 

專業科系一門課程通常只由一至兩名教師開設，這些必修課程涉及教師人數眾多，

學科背景各異，能更廣泛地了解不同學科背景教師對評分方式轉變的觀感、應對

和評價； 

2. 在標準參照評估要求下，不同教師需要面對相同的評估標準和評分量表，這能 

更好地了解實踐共同體的建立以及在評分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不同教師對相同

評估標準的不同闡釋和使用方式，亦能更好地揭示評分的差異； 

3. 該部門的教師團隊經過多年磨合，在評分方面已經形成一定的氛圍，這種氛圍 

正是 Shay（2004）所描述的基於組織、文化、價值理念等各種不同場域所形成的

某些慣性想法和做法，當評估方式轉變而需要打破之前的評分習慣時，在群體中

觀察這種改變更能豐富地捕捉到不同層面（例如學校、院系、教師個人）對評分

改變所能起到的作用。 

儘管在此前的一些部門會議中，A 部門對標準參照評估曾有一定的討論，但真正

落實這一政策是在 2018 年暑假。為應對秋季新學期向新評估方式的轉變，A 部門於 

暑假期間成立了工作小組（task force），由教師、課程主任和研究人員共六人組成，

以研發新的評分量表。新評分量表中的評估標準選擇基於預期學習目標（ 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所體現的是學習成果取向（outcome-based approach），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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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港質素保證局對香港各高等院校的「課程與教學品質檢視」中標準參照評估的 

理念原型。在此之前，部門教師雖然有各自的評分量表，但它更多是基於寫作過程中

的規範，而非基於預期學習目標。新的評分量表在評分標準和內容描述上均作出一定

改變。此外，在評分量表的使用上，教師是否必須在評分時使用評分量表，在舊量表

時期部門沒有強制規定，針對評分量表的公開討論亦很少。由於主要依照常模參照 

評分，教師在當時有各自的評分方案，例如百分制、五分制等等。新評分量表中的 

總分、各等級分數區間（score range）則是固定的，這需要教師改變原有的分數方案而

使用相同的方案。 

資料收集 

資料收集分三個方面： 

1. 觀察─研究者參與了標準參照評估量表的開發（2018年暑假）、關於評分量表

使用的全體教師會議（2018 年暑假），以及評分後的校準（2019 年年中）。在 

整個過程中，研究者以參與式觀察者的身分，關注教師對新評估方式的反應和 

反饋，特別是教師關於評分背後的考慮和決策，以了解新評估自落實到實施、 

評估工作小結整個過程中，與教師的互動及其內涵。 

2. 訪談─為更深入了解教師的評分考慮，研究選擇 A 部門七位教師進行訪談。 

訪談時間在 2018年年末，七位教師分別來自物理、生物、工程、中文、文化研究、

歷史專業。選擇不同專業的教師是為了避免特定學科和專業對評分的影響。已有

文獻顯示不同教學經驗的教師，其評分考慮有諸多不同（Shay, 2005），因此教學

經驗亦是選擇受訪對象的考慮因素之一。七位教師中有五位是該課程成立以來便

任教的「元老」教師，兩位教師任職經驗不超過 2 年。每位教師進行一對一個人

訪談，訪談時間為 1.5–2小時，具體訪談問題見附件。 

3. 其他途徑─資料收集還包括 A 部門有關標準參照評估的會議資料。正式會議 

總共兩次，持續時長為 1.5–2 小時。在會議中，筆者作為觀察者記錄了教師的 

提問和教師之間的互動。此外，還有會議之後公開討論的電郵資料，A 部門就 

標準參照評估實施展開的全校性教師意見調查（開放式問題）結果回饋，以及與

教師的非正式談話。 

資料分析 

訪談及其他資料（例如電郵、意見調查、非正式談話後的反思筆記）均轉化為 

文本形式進行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其中，訪談資料因問題集中和內容強度，

是資料分析的主體。研究者對文本資料進行了兩輪編碼。第一輪編碼圍繞訪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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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標準參照評估與教師」、「教師對標準參照評估的實際應用」這兩個主題。

其中「標準參照評估與教師」將關注點放在教師如何評價標準參照評估、如何理解 

標準參照評估的內涵要求，以及教師的擔憂這些問題上。「教師對標準參照評估的 

實際應用」則包括了教師如何闡釋評估標準、如何評價和使用評分量表，以及採取 

何種判斷方式來評分（這是依據 Sadler 對判斷方式的劃分，見前文）。在第二輪編碼

中，研究者基於兩大主題及內容，提取和整合出描述評分過程和影響評分的三個重要

事件，這三個重要事件可以幫助讀者了解教師在評估方式轉變中所面對的問題、如何

評分和評分背後的考慮；相應地，如何促進教師評估轉變的反思和對策建議亦基於這

三個事件之上。這三個事件為：在評估轉變期間教師所面對的問題和教師對新評估的

看法；對評分量表的使用；問責方和專業自主對教師評分的影響。研究結果將圍繞這

三個事件展開。 

研究結果 

轉變期教師所面對的問題和教師對新評估方式的看法 

當評估轉為標準參照方式之後，教師首先關注的是自己能否適應這種改變。適應

意味着需要時間和緩衝空間，而從評分量表的開發到真正實施僅有幾個月時間，恰恰

反映預留給評估改變的時間準備並不足夠。當教師感到準備不足時，改變的動力往往

急劇降低，例如關於分數方案的改變。由於採取標準參照評估之前，教師有各自的 

評分方案，而採取標準參照評估之後，要求所有教師使用同樣的評分方案，且每個 

等級的分數區間須一致。部分教師不贊成使用相同的評分方案，有教師認為應該給 

教師多一些時間適應： 

還是應該給時間讓教師自己摸索一下，看哪種評分方案更合適。 

有教師則表示轉變可以按照循序漸進方式進行： 

標準參照評估與之前的評估方式相比有很大不同，如果評分方案變化少一些，對教師

而言過渡可以順利一些。 

在對標準參照評估概念的理解上，並不是所有教師都清楚常模參照與標準參照的

區別，這一點在全校教師問答調查中尤為明顯。有教師表示不清楚改用標準參照評分

之後，是否還能自行調整分數分布。亦有教師不清楚標準參照的意義，認為「即使有

評估標準，評分主要還是依靠教師的自我判斷」。有的教師則表示還是可以跟隨常模

參照的做法，依據分數分布來評分，以簡化評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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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把事情簡單化一些，依然按照曲線上的分數分布來評分呢？ 

在深入的個人訪談中，教師並未像意見調查中顯示的那樣，對標準參照和常模 

參照做法模糊化。所有參與訪談的七名教師均能較準確地說出標準參照評估的特點，

例如「不再以分數分布為評分依據，而是依據學生真實看法」；「能夠減少學生之間

的互相比較，促進合作式學習」。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受訪教師能夠較好地把握標準

參照評估的內涵，大多數受訪者並未對是否繼續保留常模參照表達明確的態度。一些

教師在闡釋和評價標準參照評估時是中立甚至正面的，但當進一步探究他們如何使用

標準參照對學生作業評分時，發現依據分數曲線評分依然扮演了重要的調節作用。 

例如有教師會預估學生的能力分布，再根據這種心目中的分布來評分，這實際是一種

更為隱性的分數曲線評分： 

其實最後［標準參照評估］出來的分數結果和之前的分數分布相比不會相差太大， 

……通常能力比較突出的學生大致佔 17–20%，而大約 70%的學生能力一般，剩下的 

那部分學生通常學習態度有一定問題。 

這種隱性的分數曲線評分具體表現在教師並不是完全按照標準的描述評分，而是

結合心目中的分數分布對評分作微調： 

我會按照實際做一些調試，例如可能各項都不錯便可以是 A，而不是每項都達到量表

的要求。 

我會根據中期成績評定結果［決定期末論文評分］，如果中期成績和分數分布預設 

相差太大（例如 30%在 A），我會調整期末論文的評分。 

總體而言，時間準備是教師在面對評估方式轉變中的第一個要求，繼而是教師對

標準參照的看法，這會直接影響教師的評分實踐。在轉變初期，舊的評分方式影響較

突出，許多教師仍希望能夠沿用常模參照，或者採取將兩種評估結合的方式。這種對

改變的牴觸有時候以表面順從的方式進行，即一方面使用評估標準評分，但同時卻 

依據分數曲線調整最終的成績結果。 

使用評分量表及其背後的評分考慮 

在使用評分量表時，教師首先關注的是評估標準的描述。參與訪談的教師總體對

評估標準的描述持肯定態度，認為標準能夠幫助他們區分不同能力等級的學業表現。

但亦有教師提到表徵學習能力的關鍵字匯比較抽象，例如有一條標準描述為「展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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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慮的個人見解以及有洞見的反思」，何謂「深思熟慮的個人見解」和「有洞見

的反思」？教師認為僅憑這些描述並不能作出相應的判斷，還需要進一步的闡釋。有

教師這樣說： 

採取標準參照評估的話，就需要提供具體明確的評分標準。雖然評分量表提供了一些

描述，但詞彙量太少了，例如展現出個人反思，甚麼是個人反思呢？我自己會進一步

補充對評估標準的闡釋。 

另外一個普遍的困惑是對各等級標準描述的「度」的把握。例如「優秀的理解 

能力」和「足夠的理解能力」中「優秀」和「足夠」如何區分的問題。七位教師中有

四位提到評估標準的設定，尤其是對等級 A的設定偏嚴格。有教師提及寫作評估標準

更適合於學期末的論文評核，而對於學期中段的反思日記而言，則要求頗高： 

學生的能力是逐漸形成的，在學期中段很難考核到一些高階思維能力，例如對主題的

深度探索。我在反思日記中不會對學生有過多高階思維的要求，只需要能夠很好地 

解釋文本內容即可。所以在反思日記的考核中我需要［對量表］做一些調整。 

七位教師並不全是採取分析式評分，有兩位表示會使用整體式評分方式，一位 

表示會使用混合式評分，即先用分析式評分，之後將自己的「印象分」與評分比較，

再決定是否需要調整分數。教師對分析式評分的顧慮在於不確定評分結果的「準確 

度」，具體而言是指將每項評估指標的得分相加而得到的總分數是否和自己的原初 

判斷一致？這一看法背後反映出在常模評分中，教師可能更多是採取整體式評分，而

轉為標準參照評分之後，評估指標的設立決定了評分需轉向分析式，這對不同教師會

造成不同程度的適應問題。有教師表示自己還是更加適應整體式評分的方式： 

我有嘗試採取分析式評分的方式，結果發現評分速度大大減慢。將各項指標相加有時

會把我弄糊塗，最後得出的結果未必符合我的［最初］判斷。 

在使用評估標準評分時，還有一個爭議是關於是否需要使用相同的分數區間。 

部分教師認為應使用一致的分數區間，即 A 等級的分數在 80–100 等等；另一部分 

教師則認為可以保留教師原先的分數區間。有教師認為標準參照評估只是要求採取 

相同的評估標準，而不是相同的分數方案，在評分方案上教師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我理解大家只需在評分中統一評分標準就好，但不需要使用一樣的分數區間。用甚麼

評分方案還是應該尊重教師個人的評分權力。 



評估方式轉變對教師評分的影響及對策反思 37 

總體而言，轉變為標準參照評估之後，評分量表的重要性相對常模評估時期得以

突顯。教師使用評估標準時，會關注標準的內容描述是否具有區分度、要求是否合理、

內容是否明確等等。但在標準參照評估初期，教師最關心的還是如何評分的問題。 

如何評分在教師當中存在一些爭議，是採取分析式評分還是整體式評分？是否需要 

保留教師個人的評分方案？這些爭議歸根結柢源於評估方式的轉變。失去了常模評分

的安全欄，教師不確定評分結果的「合理性」，亦因此尤為關注如何評分，以及評分

是否符合自己的「真實」判斷。 

轉變期中的評分特點 

評分自主性有所提升在教師使用評估標準時體現較為明顯，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當教師對評估標準的內容有疑問或者不確定時，會根據自我判斷採取行動，例如

調整標準的鬆緊程度，進一步闡釋標準的內容含義等。調整評分量表，使其更加符合

自身對考核任務的設定，在教師之中十分普遍： 

……平時的反思日記，我對他們的要求只是能夠很好地理解文本就可以了，達不到 

其他思維能力諸如多角度看待問題、展示問題複雜性這些，那可能學生做到「好」我

已經認為是 A了。 

例如當他回答比較全面，可能就可以去到 B 或者 B+，但如果還能有一些洞見，則 

成績會更好。 

二是教師傾向採取自己熟悉的評分方式和評分方案，例如採取整體式而非分析式

評分，以及使用自己劃定的各等級分數區間。值得一提的是，有經驗的教師與新手 

教師在評分中所展示的自主決策有較大分別。新手教師對於自己的評分決策是否與 

評估標準吻合表現出更多的不確定；有新手教師認為在評分之前，應請評估專家為 

評分進行培訓： 

一些 sub-grade 像 A–和 B+這些，對我而言還是比較難判定的。如果有一些培訓，或

者邀請一些評估方面的專家給大家講一下評分當中的技巧就好了。這樣我覺得我的 

評分也會更準確一些。 

有經驗的教師則對自己的評分決策更有自信。雖然有經驗的教師亦會提出諸如 

評估標準內容較抽象等問題，但對如何準確闡釋評估標準並沒有過多疑慮。調整評分

鬆緊、策略性闡釋評估標準以滿足不同考核任務（例如中期考核和期末考核）的要求、

採取整體式評分方式等，有經驗的教師能更自如、更自信地運用這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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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教師相信個人的專業決策能力，但同時亦很關心行政上如何問責評分結果。

這一點教師在個人訪談中雖然未有主動談及，但在教師意見調查和交流會議中，最 

引起關注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監管評估結果。有教師問到： 

實行標準參照是不是意味着不會再看分數分布了？ 

今後如何保障分數公平呢？例如分數膨脹？ 

有教師一方面希望取消分數分布問責，從而令評分更寬鬆，另一方面又對學校 

真會這麼做表示懷疑： 

為何學校評估委員會依然在使用舊的分數分布做指引？學校是否真的會放鬆對等級的

限制？ 

有教師批評院系依然採取分數分布的做法違背了標準參照的原則： 

為何［院系領導］還是要求我不能給太多 A？這不是違背了標準參照的原則嗎？ 

教師均關心分數分布是否徹底告別歷史舞台，繼續以分數分布為問責內容對教師

評分影響較大。由於在標準參照評估實施上，中文大學鼓勵各院系和教學單位採用 

適合自身學科特色的方式，各院系在監督評分結果方面的做法是不一致的，而沿用 

分數分布問責則可能或多或少在各院系中均存在。在分數分布依然需要發揮作用的 

情況下，如何善用分數分布就構成了問題的關鍵。例如 A 部門對評分監管的做法是 

根據分數分布結果觀察評分中的異常情況（例如多 A或者多不合格），再在出現分數

異常的成績中抽選一些學生作業，結合教師提供的評分量表，請同專業的教師（匿名）

重新根據評分量表評定學生成績，以確認評分是否公平。A 部門負責課程評估的領導

認為： 

教師只要評分有依據，多 A是沒有問題的，只要教師對評分做出合理的解釋即可。但

我們也會用匿名覆核的方式來確保學生是否真的受到公平對待。如果匿名覆核成績 

結果發現兩者評分相差很大，則教師除了需要解釋評分之外，還需要根據匿名覆核 

建議做一定的修改。 

總體而言，轉為標準參照評估之後，教師對評估標準的使用雖然有堅持專業自主

的一面，但依然受到分數分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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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討論與對策 

研究結果總結 

在向新評估方式轉變的過程中，教師所面對的問題包括：時間準備、對標準參照

評估意義的把握、對評估標準內容的闡釋，以及如何綜合各條評估標準評分。其中，

時間準備和意義把握存在相互影響。如果預留給教師了解和適應新評估的時間過於 

倉卒，則不利於教師充分了解標準參照評估所要實現的教育理念。如果教師不能準確

區分標準參照評估和常模參照評估的內涵差異，便很難真正在評分中充分運用評估 

標準，評分亦更容易受舊模式和習慣影響。評分轉變期需要面對的問題還包括：對 

新評估標準的闡釋和使用評估標準進行評分。由於評估標準不是定量式的內容描述，

教師需要進一步闡釋其內容含義。如何對標準中的一些術語作出準確闡釋，對教師 

（尤其是新手教師）而言有頗多不確定感。 

總體而言，教師在轉變時期的評分呈現兩個特點。一是評分受到舊評分方式（即

常模評分）影響較大。研究發現根據分數分布評分是評估轉變期最常見的一種隱性 

標準。常模參照對教師評分的影響十分複雜：一方面，當教師對新評估本身存在不 

確定性，例如無法獲知自身對評估標準的闡釋是否「適當」時，常常採取常模評分的

方法以避免因為對評估標準闡釋不當而出現分數分布異常的現象；另一方面，即使 

教師有信心對評估標準作出合理闡釋，其評分決策並不一定完全依照評估標準，而是

隱性地使用分數分布，研究推測這主要與對評分的問責內容有關。 

二是評分自主性有所提高。評分自主性體現在教師會主動調試評分量表，對評估

標準靈活闡釋等等。尤其在轉變初期，A 部門在組織教師評分交流方面的活動比較 

缺乏，教師只能依靠自身對評估標準的理解和評分經驗來評分，這就更加強化了教師

在評分量表和評估標準闡釋方面的自我主導。研究亦發現，有經驗教師的評分自主性

明顯高於新手教師，而新手教師則希望獲得更多評分培訓、評分交流等支持。另外，

評分自主性還體現在教師不希望問責過多地受分數分布所制約。 

討 論 

新評估方式的轉變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評估轉變期會產生一系列問題。轉型期 

評分的第一個特點是教師評分受到舊的常模參照評估影響，部分教師將按照曲線評分

視為「安全合理」的做法，亦有教師會潛在地使用分數分布評分以調節最終成績。 

研究認為，教師保留或者潛在使用分數分布，主要受兩方面的影響。其一是教師之間

缺乏對如何使用評估標準的共同理解。由於對評估標準的理解和使用主要基於個人 

闡釋，這使得教師無法準確估計自我闡釋的「準確度」，從而引起對評分可能招致的

負面後果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教師轉而尋求更安全的「分數分布」就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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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了。因此，學校和院系如何就標準參照評估的實施來敘事，將極大影響教師

是否真正使用評估標準。如前文所述，實踐共同體是幫助教師建構「共同理解」的 

重要條件。實踐共同體的構建需要院系對轉變期中的評估準備作必要的指導、培訓和

評分交流，尤其對教學經驗尚不豐富的新手教師而言，評分之前需獲得更多關於評估

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支持。 

另外一個保留或者潛在使用分數分布的影響來自問責內容。如何認定一個評估 

結果是「可接受」或者「好」，值得行政層面的深度審思。行政層面對成績評定的 

評估恰恰構成了前文所述評分過程中的「場域」，它對塑造評分「習慣」有不可低估

的作用。從受訪教師和全校意見調查來看，不少院系仍以分數分布為主要問責內容。

研究認為，如果院系只依照分數曲線檢視評估結果，會令教師看不到制定評估標準的

意義何在，則很容易出現表面順從的情況，即雖然提供了評分量表，但教師不會嚴格

按照評分量表評分，亦不會與學生解釋評分量表和評分依據。當某個等級出現人數 

超量的現象，教師會在遵照標準參照的精神和安全評分之間權衡，而最終選擇安全 

評分的教師應該不會是少數。 

轉型期評分的第二個特點是評分自主權的提升。研究發現，雖然以分數分布為 

問責內容以及實踐共同體的缺失均會令教師被動地指向常模參照，但標準參照評估的

實施亦同時促進了教師評分自主權的提升。教師最關注的是如何評分才能令評分結果

「滿意」。滿意通常包括了自我、問責和學生三方。對教師而言，首先達到自我滿意 

居於三方中最重要的位置。通過觀察研究發現，教師在評分決策時，雖然會同時考慮

行政問責和學生需求，但評分首先要令自己「信服」是大多數教師的主要考慮。例如

教師對如何使用評分量表有着自己的堅持；面對分數分布的問責方式，有教師表達了

個人評分不應該受到約束的看法。 

獲得足夠的評分自主權，是令自我滿意的前提條件。評分自主權表現在教師認為

自己有權利決定如何使用評估標準，例如把握評估標準的「度」以及對評分量表作 

調試，教師視這些內在隱性標準的使用為理所當然。相應地，極少有教師意識到就 

評分一起集體討論的意義。當這種自主意識過強時，有些教師甚至會視評估標準為 

一種擺設，認為評分歸根結柢還是教師的主觀判斷。評分自主權還表現在評分方式和

評分方案的選擇上，教師傾向於選擇自己習慣的、而非符合標準參照精神的方式和 

方案，評分自主權還表現在最終呈現的成績結果上。以分數分布為問責內容的方式令

部分教師對分數調整產生「慣性」，但另一部分教師則希望通過標準參照的實施令 

自己獲得更大的評分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諸多研究指出，評分自主權彰顯了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增加了教師主動尋求改變評估的動力（Deneen & Boud, 2014; Simper,  

2020），但研究亦發現，評分自主權導致了教師在標準理解、評分方式、鬆緊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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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握均不一致。這些差異容易導致評分的差異化（O’Connell et al., 2016）以及成績

結果的信度不高（Baird et al., 2004; Yorke, 2011）。評分差異和信度問題是大學生學業

評估（尤其是針對開放性問題，例如寫作）的常見問題（Baume et al., 2004）。評分 

差異大、信度低則易引起前文所說的負面效應，評估信度低亦會影響校方與教師之間

的關係。如前文 Hill（2011）所回顧的幾個司法案例中，教師認為自己有足夠的評分

權，校方則認為自己有成績的最終決定權，而校方行使決定權的方式則使教師修改 

分數或者乾脆由校方代勞，引發了教師對學術自由的擔憂和不滿（Buglear, 2011; Sadler, 

2011）。 

歸納而言，院系在創建實踐共同體方面能提供的支持及資源、問責方式及內容、

教師對評分自主權的看法，共同影響了教師將在成績評定中如何使用評估標準，亦 

影響了標準參照評估的有效實施。這些影響因素呼應了 Hill（2011）指出評估過程的

「張力三角」。從教師角度而言，無論是遵從外部標準、外部評分規則還是對評估 

結果進行干預，都影響其評分自主。校方視防止評分過於主觀、保證評分公平、確保

每位學生受到公平對待為基本責任。而評分的公平、盡量避免個人主觀評分造成的 

「偏見」問題，則於學生至關重要。評估過程缺乏透明度、基於評估標準而建立的 

學習策略和學習回饋缺失，除了如前文所述對學生有負面影響，亦可能導致學生對 

學習轉向功利主義，變得只是一味追求分數（林銀玲、葉信治，2014）。 

對 策 

從教師嘗試標準參照評估的經驗，可以看到評估政策在行動中的轉變不是自然而

然便可發生，校方、院系、教師之間需要相互溝通和支援，僅僅依靠教師個人無法 

真正實現評估轉變。 

首先，質素保證局和校方是評估政策的制定者、實施方和問責方。質素保證局 

需要對標準參照評估的目標、理念、實施提供更多解釋、說明和指導，只是採取自上

而下的方式便會出現如研究中所顯示的各種問題，例如教師對評估標準解釋不一、 

使用不當、採取各自的評分方案等等。在問責方面，學校應該就如何審核成績結果與

教師充分溝通，而不是繼續照搬常模參照的做法，只關注分數分布。這種只根據結果、

模型、慣例、統計數字等等的問責方式只是如前文所回顧的技術理性式的做法，它 

通常會忽視評估過程中的各種問題，與標準參照精神不符。如文初指出，標準參照 

評估的理念在於幫助學生了解和掌握自身的學習能力和學習狀態。這意味着評估最 

重要的目的不在於出示一個無意義的分數或者等級符號，而是通過評估促進學生對 

自我能力的覺察，並形成付出努力達至目標的精神。要令這一理念得以彰顯，需要 

問責時以評估標準和評估過程為本，而不是只簡單追求「理想」的分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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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院系屬政策的另一實施方，需要為教師提供足夠的評估資源和交流平台。

學生學業評估向來是高等教育中一個薄弱的環節（Knight, 2002），相對於科研的專業

化和教學的頻繁互動，學業評估幾乎處於邊緣地位。一方面，教師缺乏專業的評估 

知識，評分主要依靠自身經驗積累（Sadler, 2011）；另一方面，教師認為評估是自己

的「個人事務」。受訪教師中所體現的對評估標準的個人闡釋、對評分量表的策略性

調試等等，正是將評分「個人事務化」的體現。它的負面效應在於這些內隱化的個人

標準將導致評分過程不透明，容易遮掩評分中的主觀性問題。院系需要為教師（尤其

是新手教師）提供成績評定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經驗，還需要就評估組織多次集體討 

論。這些討論可以令教師看到彼此對評估標準的不同看法。置身於實踐共同體之中，

教師能夠自我調整，從而構建對評估標準的「共同理解」（Sadler, 2013; Wenger, 1998; 

Zahra et al., 2017）。 

最後，評估順利轉變的關鍵依然是評估的實踐者—教師。除了在問責上擺脫 

技術理性的傾向，在評估過程中構建實踐共同體，還應該關注教師的學術自由。許多

國家已把教師的學術自由保障寫入了教育法案，例如 1988 年英國的教育改革法案 

（Hill, 2011）和聯合國的「高等教育指南」（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98），美國則把教師的評分權視為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受憲法

第一修正案保護（Fossey, 2007）。然而，理應受到保護的評分權和學術自由，並不 

總是產生好的效果，評分結果的公平性一直被詬病。有學者指出教師在評分中所施展

的權力，正侵害了學生的利益。學生為了獲得好成績，往往在學業考核中盡力表現 

教師所希望的那一面，而忽略對問題的真正思考（Lee, 2006）。 

問題的關鍵在於教師如何看待評分所體現的學術自由。標準參照擺脫了常模參照

依照成績排名而評分的制約，表面看來似乎令教師獲得了更大的評分自由。但真正有

意義的是教師如何合理應用這種評分自由，這將決定學業評估是否一場公正且為學生

提供寶貴學習經驗的教學活動。假如教師將評分自主權等同於按照自己的意志評分，

如意見調查中所申述的「評估標準作用不大，最終還是教師自己決定怎麼評分」， 

那麼評分主觀性所導致的評分可信性（grade integrity）（Sadler, 2009a）將令人擔憂；

即使如受訪教師所顯示，教師主要依據個人理解和闡釋去使用評估標準，缺乏與同行

的溝通交流，亦會令評估主觀性的問題比經過共同理解的評估更加嚴重。 

Berlin（1969）把自由分為兩種：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和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積極自由強調在實踐共同體中建立共同目標，共同體成員為了達成共同目標

而放棄個人好惡，從而為團隊的發展創造方向；消極自由則強調建立私人領域，且不

希望個人行為受周圍的人所影響和妨礙，這樣最終只會導致自我封閉。真正需要尊重

和發揚的是積極的評分自由。這需要教師在評分中盡量避免受其他因素的負面影響，

對評分作出全面審視和客觀公正的判斷。只有教師能主動意識到評分自由不是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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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而是在了解評估目的和考慮到評估對學生的影響下教師對課程實施和教學結果

採取的審視行動，才能在保障評分自由和自主權和評分公平之間劃定出合理的邊界。

評分行為不僅是對教師自我教學的檢閱，還體現了對學生的深切責任。 

意義和貢獻 

研究揭示了向標準參照評估轉變的過程中，教師對評分的理解以及評分決策所 

呈現的特點。標準參照評估在香港高等院校實施時間尚短，相關研究並不多見。歐美

雖然不乏對如何運用評估標準的討論和研究，但專門針對轉變期（尤其是從常模參照

過渡到標準參照）的案例很少。本研究為標準參照評估的實施提供了實踐案例和建議，

為理解標準參照評估下的評分決策提供了理論闡釋，相信研究發現可以豐富學生學業

評估的理論和實踐。 

在評分所受影響方面，已有文獻多從評分主觀性、評分信度、評分差異等出發，

探討了通過建立實踐共同體以促進評估者之間的「共同理解」，從而減小評分的主觀

性。但如何建立實踐共同體，從哪個層面建立共同體，已有文獻討論不多。從本實證

研究來看，僅由教師群體通過自發方式並不會自然產生實踐共同體。因為這涉及到 

交流組織、會議統籌、選定討論主題等管理層面的安排，而教師一方面因為自身教學、

科研、評估等事務，精力有限，另一方面在統籌同行共同活動上亦缺乏相應的行政 

支持。因此，院系層面為教師建立實踐共同體，提供評估所需要的學習資源，是較為

恰當的做法。 

問責內容和方式對教師評分有較大影響，這是相關研究領域裏的新發現。研究 

指出，當評分轉為標準參照評估之後，不適宜再繼續用分數分布評估成績評定的好壞。

院系和學校需要採取與標準參照評估理念相匹配的問責方式，例如關注評估過程、 

關注教師和學生對評估標準的闡釋及理解等。 

研究還揭示了轉為標準參照評估之後，教師對評分自主權的關注。雖然這並不是

新的議題，但研究重新審視了如何看待評分權。關於教師在評分中所能體現的評分 

權力，或者說自由裁量權（discretion），已有研究多從教師權益角度肯定其重要意義

（Deneen & Boud, 2014; Medland, 2016; Simper, 2020），但這樣的觀點往往伴隨對評估

主觀性問題的「消極不作為」（廖梁、梁美儀，2022）。例如 Bloxham, den-Outer, et al.

（2016）認為評估主觀性不可避免，「或許應該重新審視評估信度的問題……需誠實

告之學生評估的複雜性，以及評估結果可能不準確」（p. 479）。這種看法雖然保護了

教師的評分權和學術自由，卻迴避了教師可能因為個人偏見、與學生交往程度等因素

造成的評分不公，實際上是抑制了學生所能獲得的學術自由。技術理性這種忽視教師

個人決策的評估取向固然不可取，絕對的評分自由同樣不可取。在保護教師評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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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教師自身亦需要有穩定持久的責任意識。這種責任意識在於實現評分的公平。

教師需要警惕將評分變為一個人的孤島。教師可以與同行建構共同理解，這一過程亦

可實現對自我評估標準的再理解。 

註 釋 

1. 標準參照評估最早由 Glaser於 1963年在《美國心理學家》（American Psychologist）

期刊中提出。那時，評估主要採取測量（measurement）的形式，當時稱作標準參照 

測量（criterion-referenced measurement）。 

2. 應香港質素保證局要求，自 2007 年始，香港的高等院校在學生學業評估上開始轉向 

標準參照評估，但直到 2015 年質素保證局第二輪課程與品質檢視後，各院校才真正 

開始實施標準參照評估。具體見質素保證局發布的「課程與教學品質檢視報告」 

（Quality Assurance Council, 2015）。 

3. 與社會建構視角相對應的是技術理性視角（techno-rationalism），內涵主要包括：自上

而下（top-to-down）的評估政策實施（Bloxham, Boyd, et al., 2011）；評估標準可客觀

化（Medland, 2016）；評估標準的「語言描述」足夠構成對它的理解，毋須建構共同

理解（Or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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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開放式訪談提綱 

關於評估改變 

1. 你認為標準參照評估與之前的評估有何不同？ 

2. 你覺得標準參照評估的要點（核心概念）有哪些？ 

3. 採取標準參照評估對你而言，是否存在困難？如有，是甚麼？ 

4. 你是否會在課堂中與學生介紹這種新的評估方式，或者與他們一起討論評分量 

表？你為何這樣考慮？ 

關於評估標準的使用 

1. 你是否認為評分量表具有良好的區分度（幫助你更好地判斷 A、B、C不同等級）？ 

2. 你怎麼理解這些評估標準？它們（在評分上）好用嗎？ 

3. 你會如何使用評分量表去評定學生成績？比如你是根據逐條評估標準評分還是 

先給出一個總體印象分？ 

4. 你是否擔心使用標準參照評估後，會出現多 A或者沒有 A的現象？如果遇到這種

情況，你會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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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Impacts of Grading Judgment Toward the Transition  

From Norm-referenced Assessment to Criterion-referenced Assessment 

Liang LIAO 

 

Abstract 

Since 2015, student assessment has been transferred from norm-referencing to criterion- 

referencing in all public universities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eachers have 

to face lots of challenges such as adapting to the new assessment and changing the previous 

grading habits. This study revealed two characteristics of grading behavior existing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n the one hand, grading has been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pattern of norm- 

referencing; on the other hand, demands for grading autonomy have increased comparing to the 

time when norm-referenced assessment was used. Whether teachers would go back to seek for  

the guide of norm-referencing is primarily depended on how the institution supervises the results  

of grades as well as whether adequate communications are created between department and 

teachers. Meanwhile, demands of grading autonomy are inspired by the spirit of criterion- 

referenced assessment as well as the desire for defending academic freedom from teachers.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to facilitate the change of assessment and to better implement criterion- 

referenced assessment, supports, cooperation and reflections from different spheres of 

organizations and agencies (including the administration) are necessary, as well as its 

considerations on the grade accountability, resources and grading communication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departments, and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academic freedom from individual 

teachers. 

Keywords: criterion-referenced assessment; accountability; grading process; grading  

autonomy; academic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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